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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

顺利进行，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22 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制定

本须知。  

一、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进

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二、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须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身份证等）及相关授

权文件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于 2016年 12月 12日下午 17:00之

前办理会议登记；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于 2016年 12月 14日下午 14:00

之前到达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人民日报社西门新媒体大厦进行签到登记，并

在登记完毕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会场安排的位置入座。在会议主席宣布现

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后，未登记的股东和

股东代表无权参加会议表决。 

四、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五、本次大会会议议案 1、2为特别决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应当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会议表决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现场会议表决采

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将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及公司律师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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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12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12月 14日（星期三）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号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 30层视

频会议室。 

 

三、出席对象 

(一)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 截止 2016年 12月 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议程： 

(一) 审议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3、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二) 股东发言，审议议案 

(三) 议案表决 

(四) 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五)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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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 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八) 宣布会议结束 

 

五、投票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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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案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需要,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具体修改情况

如下： 

一、原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由董事会明确聘任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员。  

现变更为：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编辑、副总裁、

副总编辑、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由董事会明确聘任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人员。  

二、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

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

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一般经营项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计算机软件及

外部设备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组织展览展示及文化交流活动、会议服务；公关策划及咨询；翻译服务；物

流服务；文娱演出票务的销售代理；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舆情监测；影视器

材设备、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租赁。 

上述经营范围的业务许可有效期以相关证照为准，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审批机

关和登记机关核准的范围为准。 

现变更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

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

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一般经营项目：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计算机软件及

外部设备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组织展览展示及文化交流活动、会议服务；公关策划及咨询；翻译服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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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服务；文娱演出票务的销售代理；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舆情监测；影视器

材设备、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租赁；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 

上述经营范围的业务许可有效期以相关证照为准，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审批机

关和登记机关核准的范围为准。  

三、原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

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现变更为：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

裁、总编辑、副总编辑、董事会秘书；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四、原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裁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董事会根据总裁的提名聘任或解聘。副总裁协助总裁

工作。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变更为：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裁 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副总裁 4

名,由董事会根据总裁提名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总编辑 1名,副总编辑 4名，由董事会根据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和提名

委员会共同提名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裁、总编辑、副总裁、副总编辑、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上述《公司章程》修改情况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批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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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央关于加强国有文化企业党组织建设的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一、原第一条为： 

第一条 为维护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拟修改为： 

第一条 为维护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

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二、新增第一百一十条，并相应修改后续条款编号。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三、新增“第八章 党建工作”，并相应修改后续章节及条款编号。 

第八章 党建工作 

第一节 党组织机构设置 

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依据《党章》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和中国共产党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

（以下简称“公司纪委”），健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立党的工作机构，

配备党务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组

织批复设置，并按照《党章》等有关规定选举或任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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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党委设党委办公室作为工作部门；公司纪委设纪检监察

室作为工作部门；同时设立工会、妇委会和共青团等群众性组织。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党组织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

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二节 公司党委职权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党委的职权包括：  

（一）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新闻宣传和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二）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公司的贯彻执行； 

（三）支持公司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

裁及管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断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

设，研究部署党群工作，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

设和工会、妇委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五）讨论审议公司重大人事任免等“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涉及内

容导向管理的重大事项； 

（六）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七）研究其它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事项。 

第三节 公司纪委职权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纪委的职权包括： 

（一）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三）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研究、部署纪检监察工

作； 

（四）贯彻执行上级纪委和公司党委有关重要决定、决议及工作部署； 

（五）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纪党规的教育，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六）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  

（七）按职责管理权限，检查和处理公司所属各单位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

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  

（八）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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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其它应由公司纪委决定的事项。 

 

上述《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修改情况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批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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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王一彪先生、牛一兵

先生、张忠先生、胡锡进先生、余清楚先生、罗华先生、唐维红女士、宋丽云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请详见本议案附件。根据《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在经公司股东大会正式选举为公司董事后，任

期三年。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批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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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一彪：男，汉族，1964 年 4月出生，湖南衡南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哲学硕士学位。2000 年 8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中宣部宣

传教育局企业处正处级副处长、处长；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中宣部政策法

规研究室副主任；2008 年 6月至 2014年 12月任中宣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巡视员、副

主任；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6 月任人民日报社秘书长；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秘书长；2016年 6 月至 2016年 11月任人民日报社编委

委员、副总编辑、秘书长；2016 年 11 月至今任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副总编辑。

2016年 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牛一兵：男，中国国籍，汉族，1966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毕业

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8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先后担任天津日报社体育部副

主任兼《球迷》报主编，财贸部副主任；1999 年 6月至 2008年 5月，先后担任《每

日新报》负责人、主编，天津日报社编委会委员、副总编辑；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12月任天津日报社（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2010年 12月至 2015

年 8月任人民日报社地方部主任。2015年 8月至 2015年 12月任公司总裁；2015年

12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张忠：男，中国国籍，汉族，1964年 5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毕业于

复旦大学中文系。1999 年 3 月至 2006 年 2 月，先后任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站副站

长、驻辽宁记者站副站长、记者部编辑组组长；2006 年 2 月至 2011 年 8 月先后任

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地方部副主任；2011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

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2016年 1月至今，任人民日报社地方部主任。 

胡锡进：男，中国国籍，1960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编辑。

1989年 11月至 1993 年 3月任人民日报国际部助理编辑、编辑；1993年 3月至 1996

年 6月任人民日报社驻南斯拉夫记者站记者；1996年 6月至 1997年 10 月任人民日

报社国际部编辑、主任编辑；1997年 10月至 2005 年 9月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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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至今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2010年 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余清楚：男，中国国籍，1959年 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编辑。

2000 年 3 月至 2004 年 4 月任人民日报驻江西记者站站长；2004 年 4 月至 2010 年

12月任人民日报社报刊管理部主任；2010年 12 月至 2013年 5月任中国报业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任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社长。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公司总编辑兼副总裁；2016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编辑兼

副总裁。 

罗华：男，中国国籍，1963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高级编辑。

1985 年 8 月至 1993 年 4 月任人民日报社群众工作部助理编辑、编辑；1993 年 4 月

至 1998年 12月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读者之友编辑组副组长；1998年 12月至 1999

年 12 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总编室副主任；1999 年 12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人民

日报社网络中心规划技术组组长；2004 年 6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

心多媒体部主任；2004 年 6月至 2007年 8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多媒体部主任；

2007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担任人民网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2010 年 6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副总裁。 

唐维红：女，中国国籍，1966年 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编辑。

1989 年 8 月至 2001 年 1 月任人民日报社国内政治部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及

综合组副组长；2001年 1月至 2004年 6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采编组组长；2004

年 6月至 2007年 2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评论部主任；2007年 2月至 2007年 11

月任人民网发展有限公司要闻部主任；2007年 11月至 2010年 6月任人民网发展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要闻部主任。2010年 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宋丽云：女，中国国籍，汉族，1976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主任

编辑。1999年 11月至 2004年 6月任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总编室编辑，科技、教育

频道主编；2004 年 6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人民网发展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2009 年

更名为市场部）主任；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公司办公室主任；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任公司副总编辑兼办公室主任；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公

司总裁助理、副总编辑兼办公室主任。2016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办公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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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李响先生、施丹丹女

士、刘凯湘先生和涂子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

历请详见本议案附件。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在经公

司股东大会正式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后，任期三年。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批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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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响：男，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曾多年就职于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任

董事总经理；2009年加入 KKR集团，任 KKR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年 1月

至今任 KKR亚洲有限公司顾问。2012年 12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施丹丹：女，中国国籍，1976 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注册会计师。1997

年 8月至 2004年 12月就职于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经理；2005年 1月至 2007

年 9月就职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任部门经理；2007年 10月至 2010 年 6月就职

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任至总经理助理；2010 年 7月至今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入选财政部第五期“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人才队伍”。2015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 

刘凯湘：男，中国国籍，1964年 12月出生，博士，教授。1984年 7 月至 1999

年 5月任职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1999年 5月至今任职北京大学法学院。 

涂子沛：男，中国国籍，1973 年 5 月出生，硕士。2004 年 7 月至 2006 年 7 月

任广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规划财务处副科长；2009年 1月至 2013年 11月美国匹

兹堡 KIT Solutions,Inc.数据库经理、数据中心主任、亚太事务总监；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美国圣荷西 Datayes,Inc 首席研究员；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2015 年 12 月至今任杭州观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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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选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名唐宁先生、宋光茂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请详见本议案附件。根

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监事候选人在经公司股东大会正式选举为公司监

事后，任期三年。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批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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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附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唐宁：男，中国国籍，汉族，1963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

编辑。1985年8月至1995年6月任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1995年6月至1999年10月任人

民日报社团委书记；1999年11月至2005年6月，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副主

任、主任；2005年6月至2016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内参部主任；2010年至今任中央纪

委监察部特约监察员。2016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宋光茂：男，中国国籍，1962年5月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

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7月至1996年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6年1月至1997年12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97年12月至今历任人民日报社驻山

东记者站记者、副站长、站长、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计划财务部

主任。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